
急診醫師的緊急  醫療系統見習
臺南市政府消防局救護分隊見習報告

前言
緊急醫療系統是獨特的專業。病患在送達醫院

之前的照護，與病患送達醫院之後的診療－這兩個

階段的專業必須緊密接合，病患的預後才能夠有效

提升。

救護技術員到醫院實習的機制，是救護技術

員訓練的必要科目，成效相當卓越。對急診醫師而

言，了解病患在抵達急診之前所進行的醫療處置，

也相當重要。在台灣，急診醫師養成過程中，緊急

醫療系統研習也是必備的科目。除了課堂內的訓練

課程之外，實地到救護分隊見習、參與緊急救護，

可以讓急診醫師對於緊急醫療系統有更深刻的了

解。在見習過程中，急診醫師也對緊急救護的制

度、操作流程提出有趣的觀察和心得。以下是急診

住院醫師在救護分隊的見習報告：

南門專責救護隊

今天前往南門專責救護隊，到達時得知今天早

上有臺南市政府跟成功大學聯合舉辦的 1 1 9 勤務

演習跟防震防災演練，於是就前往成大光復校區的

雲平大樓觀摩。

下午前往分隊，王俊德大哥先幫忙介紹 AL S

救護車內的配置，包括：血壓計、自動體外電擊器、

各式給氧裝置、三合一氧氣組、急救藥物、點滴；

外傷處理部分包括頸圈、長背板、抽氣式固定護

木、生產創傷處理包、燒傷處理包。

另外，王大哥還自備喉頭鏡及異物

夾，以備不時之需。因為俊德跟清

帆大哥是從台北市的高級救護隊下

來臺南的，聽他講述一些在台北的

事情，包括複訓課程、評值測驗…

等，其中印象較深的是，高級救護

技術員可以為到院前心肺停止患者

實施氣管內插管，而且每個月還會

要求完成插管的數量，不足需前往

醫院在醫師的指導下完成。

跟隊員們請教在執行勤務時較

常碰到的問題。他們表示，較困擾

的是不需救護車載送的病患，卻要

求救護車載送，例如明顯酒醉路倒、

小車禍無明顯嚴重外傷…等。面對

這些問題，在他們評估傷患之後，

若不需到醫學中心診療的傷患，他

們會建議到“就近”且“適當”的

醫院去做處置。然而，面對許多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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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緊急  醫療系統見習

堅持送往醫學中心，在無相關法律

規範底下，也只能尊重家屬或傷患

的意願，將傷患送往該醫院去。台

北市有訂出救護車收費標準；因為

不少民眾只要有一點病痛，就打

1 1 9 求救，儼然把救護車當成免費

計程車。不須救護系統協助的輕症

患者，希望藉由合理收費來減少救

護資源浪費。

關於一些護具、耗材的補給，

其實在各醫院急診部，有設置交換

櫃供救護人員使用，可是有些交換

櫃的東西會被拿走當成備物囤放，

而有些救護隊的物品甚至會短缺。

詢問交換櫃是否有列交換表單或人

員管理，只有新樓醫院的交換櫃有

專人管制鑰匙，其他皆是開放使用

的。總覺得還是要有所管理，否則

資源共享的美意，只會被自私的人

們給破壞。

在救護車後座也有放置行車紀錄器。

過去曾發生的案件：救護隊員疑似性騷擾

年輕女性傷患、載送到具有攻擊行為的傷

患。設置車內紀錄器，除了保護病患，也

可達到自我保護。

臺南市勤務指揮中心及

永華專責救護隊

勤指中心的“董哥”熱心的招呼，並

請兩位負責派遣的護理師來幫我介紹相關

勤務。因為也不是第一次來，對於作業流

程也有些印象，不過看著通報系統、定位

用的電子地圖，以及各種通訊設備，仍然

令我覺得新鮮。隨著通訊資訊系統的進步，

勤務指揮系統全面 e 化，所有報案電話都

有數位錄音，方便重覆聽取及追蹤查詢，

其中還有專為聾啞人士設計的簡訊報案系

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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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著他們的作業以及電腦操作，配合

著他們說明通報系統的使用方法以及任務

的派遣原則：救護隊的可近性 ( 距離案發地

點的遠近 ) 及可用性 ( 是否有未出勤務的救

護隊可供派遣 )，是否需要調動其他單位或

工具車。

藉機詢問化學災害發生時的應變機制，

看到了在中心裡頭有設置臺南各大科學園

區的熱鍵，一旦接受到通報，便會藉由這

些熱鍵啟動，通報衛生局調度相關人員及

工具車前往救援。而大量傷患發生時，除

了派遣適量的救護車前往外，也同時聯絡

該轄區的各級醫院，了解各醫院即時的可

收容量，便於分配傷患到適合的醫院接受

救治。

    

後甲專責救護隊

今日接待我的是黃國典大哥。早上利

用空檔的時間跟我談論業務相關的事情，

並用自己整理出來的投影片，透過責任區

域的面積、人口數、救護內容、出勤次數…

等，來分析民國 1 0 0 年度大臺南地區各大

隊、專責救護隊、救護分隊的勤務內容和

特性，及各分隊 EMT - 2 / E M T - P 的數量

和相關問題；而新營專責救護隊的成立，

也是根據勤務量而設立的。後甲專責救護

隊跟原本在舊臺南市區的各專責救護隊比

較起來，勤務量算較少的，因此會被派遣

中心機動調度到其他轄區支援。另外，該

分隊所處的位置，並非在該責任區域幾何

中心，所以在出勤時會耗費較多的時間在

往返途上。

下午的救護任務，是一位老婦人因為

突然的下背痛。到達病患家中，病患兒子

見救護隊員就說要送往成大醫院去“看門

診”，向家屬說明救護車救護只能送急救

責任醫院的“急診”。之後評估病人狀況，

詢問相關病史，釐清疼痛時間約有一個禮

拜的時間，無明顯創傷病史、或神經學症

狀。跟家屬溝通後，也願意搭乘救護車前

往急診做評估處理。然而，家屬向急診檢

傷說明是要來看骨科某醫師的門診，推說

不知道救護車只載送病患到急診而不能到

門診 - 結果家屬就到門診借了一張病床，將

病人轉送到門診去了。

其實，類似的案件屢見不鮮。依據緊

急醫療救護法第 3 條：本法所稱緊急醫療

救護，包括下列事項：

一、緊急傷病或大量傷病患之現場緊急

救護及醫療處理。

二、送醫途中之緊急救護。

三、重大傷病患或離島、偏遠地區難以

診治之傷病患之轉診。

四、醫療機構之緊急醫療。若依條文，

該病患不符合救護車載送的資格，但在

台灣，基層的救護隊員沒有權力拒絕載

送非緊急傷病患，而且為了避免投訴，

儘管知道對於醫療資源是一種浪費，也

一律載送。就這個案件來說，派遣中心

可以多詢問一下病患狀況及家屬就醫需

求，即可達到衛教以及避免救護車使用

上的浪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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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急醫療救護法第 29 條：救護人員應

依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指示前往現場急救，

並將緊急傷病患送達就近適當醫療機構。

條文當中“就近適當”是挺耐人尋味的。

若是車禍小擦傷，病患要求到附近小診所

換藥，是否可行？這是有矛盾之處，因為

在緊急醫療救護法第 3 條即明確寫出緊急

醫療救護的事項，若是小擦傷，就根本就

不適用緊急救護；在面對許多社會的壓力

下，救護員仍須載送“非緊急傷病患”到

“就近”“適當”的醫院。

如何減少緊急救護系統的濫用，我認

為收費是個合理的解決方法。根據緊急醫

療救護法第 20 條：救護車執行勤務，應依

據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衛生主管機關

訂定之收費標準收費。但目前仍未實行相

關收費標準，以致於有些人將救護車當成

免費計程車來使用，造成醫療資源上的浪

費。

和緯專責救護隊

今天去到和緯救護隊時，陳冠傑大哥，

就告知我說今天有許多在該分隊實習的

EMT P 們。看著他們用功地在自己的課桌

椅上念著厚厚的 EMT P 教科書以及 20 1 1

年編制的急救小手冊，彼此之間互相討論，

還會將念書念到不懂的問題拿來跟我討論，

而我也有機會學習著如何將自己的知識傳

達給他人，有個良好的互動。

今天有個精神病患的案件，個案為中

年男性精神病患者，今早在永康奇美醫院

急診就診，後來自行逃離醫院，現被轄區

員警發現，請求協助送醫。我們到場之後，

評估患者跟家屬間似乎有意見上的衝突，

但患者意識清楚，雖然偶有與事實不合的

言論。患者自述沒有精神病，身體沒有甚

麼病痛，但是不想回醫院去，因為會有許

多的聲音，醫院的人、醫學院的學生對他

說教或是要對他做身體檢查。初步評估，

當時患者沒有自傷或傷人之虞，告知轄區

員警是否要以警車護送回醫院，或是由現

場家屬陪同回家。而員警只說，因為家屬

報案要將患者帶回醫院，所以交由救護隊

負責，若拒絕載送的話有甚麼問題由救護

隊負責。後來因為患者沒有耐心，已經起

身離開，並將左臂上的 I V  l o c k 給拔除，

後來連同員警，將患者壓制並約束在長背

板上載回醫院。後續到醫院後，急診的醫

師也說到，患者早上在診療區都還算配合，

沒有脫軌之行為，現在逃離醫院後也意識

清醒，沒有自傷或傷人之虞，似乎也沒有

強制就醫的必要。

救護隊評估為無自傷或傷人之虞，而

員警卻以家屬報案為由將病患交由救護車

載送，而員警沒有隨車陪同協助戒護；另

外，若真符合強制就醫或有疑義之時，也

應通知衛生所派人前往共同評估才對。跟

著救護隊第一線出勤，也慢慢發現多許多

未建立明確制度的灰色地帶，也影響到基

層救護的任務執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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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營專責救護隊

因應臺南市新營區救護量的增加以及

提昇臺南市緊急救護服務品質，臺南市政

府消防局於 20 1 2 年 1 月成立了臺南市第

七支專責救護隊–新營專責救護隊。

大約 1 1 點左右，在出勤的過程中，詢

問了一些當地的狀況，該區主要還是以老

年人疾病救護居多，其他創傷性的病人 ( 車

禍為主 ) 則沒有特別年齡層區分；此外，送

醫主要是到柳營奇美醫院，若是現場評估

為小問題，則可能就近送往署立新營醫院。

後來有出了一個比較遠的勤務，車程大約

1 0 幾分鐘，送至柳營奇美醫院時距報案時

間已經約過了 20 分鐘。當時在想，在新

營區中，除了老年人占多數外，轄區範圍

大，居住沒有像市區那麼集中，而且勤務

量多，是否有其他消防分隊可以分流？

今天跟在休息室 K 書準備筆試的

EMT P 實習生聊天，了解不同地區的狀況，

及他們成為正式 EMT P 的受訓過程外，也

分享了一些學習上的經驗。

永康專責救護隊

一早接到院內醫師的電話，說這個月

芬蘭來的交換學生 T u o m a s 前一天去了永

康救護隊後，對救護車救護感到很有興趣，

說他今天也想再去，託我帶他一起再去體

驗救護車出勤的生活。

    聽他說前一天滿忙的，跑了八趟救護

任務，不料今天只跟到一趟空包彈。該通

報為家屬報案，病患為精神分裂症的中年

男性，今天出現暴力傾向，所以請求戒護

送醫治療。在車上心想先前看過臺南市政

府衛生局訂定的精神病患 ( 疑似病患 ) 緊急

護送就醫流程標準作業程序書，今天剛好

有機會看到三線 ( 警、消、衛 ) 的機關同時

出現，並看看衛生所的公衛護士是怎麼評

估的。到場後，家屬表示病患騎機車外出

了，派出所員警了解狀況後，告知家人待

病患返家後，再打電話報案，看看是否需

要強制送醫，類似這樣的出勤即是救護隊

員口中所謂的“空跑”。類似空跑的情況

不在少數，雖然說救護是職責所在，對於

有攻擊性的精神病患者來說，也是為了保

護病患和周遭人們的安全，但是頻繁的空

跑卻令人感到無奈。

公園消防分隊

今天是第一次到消防分隊來跟救護的

任務。一到達後，發現大部分的人都到永

華救護指揮中心那裡去受訓，我到的當時，

全局裡只有“兩”位消防隊員在輪值服務

台的位置。

據說，該分隊的救護量是各消防分隊

當中較大的一個分隊，有時候忙起來連跑

1 8 個勤務，當然，非專責救護隊的消防分

隊勤務除了救火、救護，其中還有一項“為

民服務”，不外乎救貓救狗、補蜂抓蛇…

等，在沒有專救隊的消防局，忙的時候大

家可是沒有時間休息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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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遇到一個車禍救護，勤務位置為

東豐路勝利路口附近，接受指派後立即出

動，出動沒多久，從無線電中聽到和緯 91

剛離開成大醫院，路上發現該車禍事件，

立即協助處理，也因此就返隊了。在月初

跟救護隊的時候，曾經詢問過救護大哥們

關於出勤或返隊途中目睹新案件的發生他

們會怎麼做？原則都是以該接獲的任務為

優先，除非出勤的任務比較輕微，而目擊

的案件是重大的 ( 會告知派遣中心協助處

理 )，否則仍會去完成原定勤務；此外，若

是車上已載有傷重病患，也沒辦法停下來

幫忙；若是完成勤務，已在返隊途中，他

們會視案件情況及派遣中心指示，機動性

幫忙。今天就讓我遇到了這類似的情況，

還滿難得的。由於沒有太多出勤的時間，

所以就看看 B L S 救護車內的裝備，大體上

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只有專責救護隊有開放

藥物給予。

中正消防分隊

今天是這個月 EMS  c o u r s e 當中最

後一次跟救護隊了，不知道以後會不會有

這樣的機會。

一進到古蹟級的建築物，心中想的不

是對老舊建築的嫌棄，而是充滿了對建築

的好奇心。今天跟到的救護機會不多，一

次空跑 ( 中年男性自述被女友從機車後座上

甩落，被鄰近住戶報案，後來病患拒絕送

醫 )；一次兩機車對撞，兩女性受不同程度

的擦挫傷及頭部外傷，送往郭綜合醫院；

一次為汽車駕駛被另一汽車從後追撞，自

述背部酸麻疼痛，送往新樓醫院。除了第

二件兩機車對撞，有病患明顯外傷，需救

護車載送外，第三件似乎也沒有需要緊急

救護的必要，病患自述撞擊力道大，引起

背部肌肉骨骼不適，但現場車體無凹陷變

形，病患也有繫安全帶，無明顯外傷或其

他神經學症狀，要求救護車協助送醫。其

實緊急醫療救護法對於急重症也沒有明確

定義，而許多救護同仁在第一線，為了民

眾方便以及減少後續被投書寫報告的麻煩，

往往連輕症病患也都會一起載送，久而久

之就寵壞了台灣人民的就醫習慣。 

結語
近年來，人口逐年增加，伴隨著高齡

化，人民對緊急救護的需求也隨之增加，

緊急救護系統是民眾遭遇緊急傷病的第一

道防線，在緊急傷病的現場、送醫途中以

及到達醫院急診間，提供快速適切的治療

以減少病患二次傷害及增加救活率。在急

診醫師的訓練過程中，能夠透過到各救護

隊見習，了解第一現場遇到的困難以及治

療上的限制，可以藉由一些機制提出相對

應的改善方案，讓病患在到院前救護與到

院後急診治療上的連結更為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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